附件3：
南京大学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
（试行）
按照团章规定向团组织交纳团费，是共青团员必须具备的起码条件，是团员对团组织应尽的义务。团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是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团员队伍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共青团南京大学委员会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工作，根据《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青发〔2016〕13号），制定如下规定。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团章及团中央《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规定》（中青发〔2016〕13号）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共青团员按照规定交纳团费不仅是为了团的活动提供部分经费，而且是保持与团组织的经常联系，增强组织观念和履行团员义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二章  团费收缴
第三条  团费收缴时间及办法
团员必须在每月向所在的团支部缴纳团费一次；团支部应在每月向所在院系级团（工）委缴纳团费一次；各院系级团（工）委以院为单位在每年5月、11月各向校团委缴纳一次；分别交纳当年三月至八月、九月至次年二月的团费；各级团组织应按时做好团费的收缴，不得拖缴或预缴。
第四条  团员缴纳团费的标准
1、无薪资收入的学生团员每月缴纳团费0.2元。
2、教职工团员或带薪上学的团员，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经常性工资收入（税后）为计算基数，分档交纳团费。各收入档次的团员每月交纳的团费为：每月工资收入 (税后) 在2000元以下(不含2000元) 者, 交纳3元；2000元以上(含2000元)者, 交纳数为收入数乘以千分之二后按去尾法取整 (即直接去掉小数点后的数值。如：工资收入为5000元—5499元者, 交纳10元) 。最高交纳20元。
3、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从取得预备党员资格起，应交纳党费，可不交纳团费，自愿交纳团费者不限。
4、团员除规定交纳团费外，本人自愿多交不限。
5、团员应自觉地向所在团组织交纳团费，如有特殊情况不能亲自交纳或不能按时交纳时，经团支部同意，可以委托其他团员代为交纳或预交、补交，预交、补交的时间不得超过6个月。
     6、对不按规定交纳团费的团员，团组织应进行批评、教育。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交纳团费的按自行脱团处理，其团员证不再予以注册。
   7、交纳团费确有困难的团员,经团支部研究,报上一级团委批准后,可以少交或免交团费。
   8、团员从支部大会通过其为团员之日起交纳团费。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从取得预备党员资格起,应交纳党费,可不交纳团费,自愿交纳团费者不限。
第五条  各级团组织上交
1、各级团组织必须严格遵守团费上交比例。
（1）各团支部应将本支部团员交纳的团费的100℅上交院系级团（工）委，不得擅自留用；
2、各院系级团（工）委要在上交团费的同时，向校团委写出团费收缴单，注明团费收缴的金额、人数、时间和上交率，校团委将按照团费收缴单依次对各单位的团费收缴情况进行核查。
第三章 团费使用
第六条 使用团费应当坚持统筹安排、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原则。
第七条 严格管理团费的使用范围。团费只能用于团的事业和团的活动必要开支，用于对全体团员有益的事业上。以下所需的费用可以从团费中列支：
（1）培训团员、团干部费用；
（2）订阅或购买用于开展团员教育的报刊、资料和音像制品；
（3）购买团旗、团徽等团务用品；
（4）表彰先进团支部、优秀共青团员和优秀共青团干部；
（5）补助生活苦难的团员；
（6）补助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团员；
（7）组织团日活动所需费用；
第八条 使用和下拨团费，必须集体讨论决定，不得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第九条 请求下拨团费的请示，应当向上一级团组织提出，不得越级申请。上级团组织下拨的团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第十条 团费的支出要有原始凭证。原始凭证需有正式收据，经手人和审批人签名，并详细注明用途。不能用白条任意报销入账。
第十一条 建立团费购买物品分发账册。对在团费使用范围内开支所购买的各类物品，要建立分账册，做到票、帐、物相符，任何人不得借机私分。
第十二条 任何人不准借支和侵占团费，不能滥用团费。要严格团费使用的审批手续。对不合理的团费开支，团费管理人员要拒绝支付，并及时向上级团组织反映。对于违反使用规定，贪污、浪费或任意挪用团费的单位和个人，除要进行严肃批评教育外，问题严重者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 各级团组织尤其是基层团支部要加强团费的收缴管理工作。要严格按有关制度规定办事，对于工作疏忽给团员、团组织带来不良影响的团干部要追究责任，问题严重者，给予团内纪律处分。
第四章  团费管理
第十四条 团费由各院系级团（工）委组织部门代团委统一管理，设专人负责团费的收缴、管理和使用，人员变动时，应及时做好移交工作。
第十五条 各院系级团（工）委要建立健全团费收支帐簿，做到手续健全、账目清晰，并应定期向团员大会（团的代表大会）公布团费收支情况。
第十六条 校团委将于团费收齐后通过团费返还账号返还40%团费到各院系团费账户。团费必须存入各单位团费账户所在的银行，本级留存的团费不得存入其他银行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团费利息是团费收入的一部分，不得挪作他用。依法保障团费安全，不得利用团费账户从事经济活动。
第十七条 各院系级团（工）委组织部门要加强对团费管理工作人员的培训，提高其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
第十八条 团费的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要作为团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团员大会或者团的代表大会上，向大会报告（或书面报告），接受团员或者团的代表大会代表的审议或监督。团支部应当每年向团员公布一次团费收缴、使用情况。
第十九条 各院系级团（工）委组织部门每年要检查一次团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的情况，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试运行。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南京大学团委负责解释。
[bookmark: _GoBack]第二十二条 各院系级团（工）委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管理细则。












附：南京大学各基层团组织团费账号
	院系级团组织
	账号
	负责人

	文学院团委
	0101171054
	何檑

	历史学院团委
	0102171054
	杨骏

	哲学系团委
	0103171054
	杨骏

	商学院团委
	0104171054
	蒋伟

	法学院团委
	0105171054
	唐赟

	外国语学院团委
	0106171054
	董之瑶

	信息管理学院团委
	0108171054
	李高杰

	社会学院团委
	0109171054
	张丹丹

	新闻传播学院团委
	0110171054
	周围

	海外教育学院团委
	0111171054
	周明芳

	政府管理学院团委
	0117171054
	李敏

	工程管理学院团委
	0118171054
	李晓智

	教育研究院团委
	0122171054
	徐静

	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
	0124171054
	刘晶月

	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团委
	0201171054
	张丽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团委
	0202171054
	王可

	数学系团委
	0203171054
	郑楠楠

	物理学院团委
	0204171054
	王玉婷

	化学化工学院团委
	0205171054
	陈霄雪

	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0206171054
	陈昕

	大气科学学院团委
	0207171054
	毕菲菲

	生命科学学院团委
	0208171054
	王丽

	地理与海洋科学学院团委
	0209171054
	李岩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团委
	0210171054
	张丹

	环境学院团委
	0211171054
	缑文彤

	现代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团委
	0213171054
	邓泽燕

	医学院团委
	0214171054
	陈笑夜

	匡亚明学院团委
	0215171054
	司林敏

	软件学院团委
	0217171054
	张田田

	机关团委
	0601171054
	王维嘉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团委
	0902171054
	卞晓琦

	人工智能学院团委
	
	陈颖

	艺术学院团委
	
	周素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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